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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0 
二、 

名詞解釋 

依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

辦法第 2 條規定： 

矯正機關 

指監獄、少年輔育院、技能訓練所、看守所、

戒治所、少年觀護所及少年矯正學校。 

矯正機關 

指矯正機關之受刑人、學生、受處分人、被

告、受戒治人及收容少年。 

依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

辦法第 2 條規定： 

矯正機關 

指監獄、少年輔育院、技能訓練所、看守所、

戒治所、少年觀護所及少年矯正學校。 

收容人 

指矯正機關之受刑人、學生、受處分人、被

告、受戒治人及收容少年。 

勘誤 

(更新日期：2018-07-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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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記錄 

2018/07/19 新增第 140 頁勘誤 

 


